
 附件 

广州市科技创新小巨人企业库入库条件 

  广州市科技创新小巨人企业是指在研究、开发、生产、销售和管

理过程中，通过技术创新、管理创新、服务创新或模式创新取得核心

竞争力，提供高新技术产品或服务，具有较高成长性或发展潜力巨大

的我市科技创新中小企业。科技创新小巨人企业入库应满足以下三个

条件之一： 

  一、满足以下七点要求： 

  (一)企业的主营业务或产品应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

域，或者企业已通过综合创新形成自己的创新模式，取得核心竞争力。 

  (二)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设立、登记、注册的企业，注册时间 1

年(1个会计年度)以上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非高新技术企业。 

  (三)拥有以企业核心技术申请的自主知识产权，近 3年内企业通

过自主研发、受让、受赠、并购等方式拥有的知识产权数量达到下列

其中 1 项要求： 

  1.发明专利授权或植物新品种权 1 件或以上; 

  2.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2件或以上; 



  3.外观设计专利授权(要求为非简单改变产品图案和形状)、软件

著作权或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总数 3 件或以上。 

  (四)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

15%以上，其中研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5%以上。 

  (五)近两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

例不低于 3%(其中，企业在广东省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占全部研究

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60%，企业注册成立时间不足两年的，按

照实际经营年限计算)。 

  (六)企业经营情况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 

  1.高新技术产品(服务)收入占企业当年总收入的 40%以上; 

  2.企业年度销售收入增长率在 40%以上。 

  (七)具有一定的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及规范的财务管理，已设

立研究开发费辅助核算账或专账。 

  二、经权威第三方机构认定的科技型创新企业，按流程经市科技

创新委审定后，可进入科技创新小巨人企业库。 

  三、已入选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的企业，提交相关资料经

市科技创新委审核后，可进入科技创新小巨人企业库。 


